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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24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卢旺达和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刚果民盟-戈马）百般阻挠，不让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顺利运抵戈马市的刚果人民；这些阻挠行为不幸地大大加深了灾民的绝

望、艰难处境和痛苦，最孤立无助的人群（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奉我国政府

指示，我不得不对此加以谴责。 

 我国政府同样谴责侮辱和虐待行为。有人卑劣地当场打死无辜百姓，对此，

卢旺达爱国军和戈马/刚果民盟的武装分子必须对戈马人民负责。 

 因此，继 2002年 1月 23日提出关于协助向戈马及其附近灾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请求之后，我国政府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6月 15日第 1355（2001）号

决议第 19和 20段以及安理会 2001 年 11 月 9日第 1376（2001）号决议第 12段

第六和第七分段的有关规定，要求安理会： 

 (a) 坚决谴责卢旺达和刚果民盟-戈马阻挠我国政府援助戈马及其附近灾民

的立场，强调这有悖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 

 (b) 敦促卢旺达和刚果民盟－戈马： 

 ㈠ 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安排和协调向戈马及其附近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的工作； 

 ㈡ 帮助协调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呼吁

立即开通连接所有需要援助者的通道的所有各国的人道主义业务和行

动； 

 ㈢ 着手开通人道主义赈灾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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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刚果国家各项公认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的规定，向戈马及其附近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属于刚果政府不可推卸

的责任。 

 我国政府请求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伊莱卡·阿托基（签名） 

 


